附件1

2009年辽宁省“全民健身日”活动
优秀奖、优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评选标准

　　一、优秀奖
　　（一）评选对象：各市体育局
　　（二）评选数量：7个
　　（三）评选标准：
　　1. 成立全民健身日活动领导机构，密切与有关部门配合，有活动方案，有活动总结，领导带头参加全民健身活动，解决全民健身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
　　2.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日活动启动仪式，活动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成效显著。
　　3. 所辖地区的全民健身活动宣传发动广泛，参与人数较多，重点突出，特色明显，有创新措施，有先进典型。
　　4. 有组织地做好本市、区健身活动的日常组织和管理。
　　5. 积极承担和参与省级健身日活动。

　　二、优秀组织奖
　　（一）评选对象：各县、区文体局
　　（二）评选数量：每市推荐2--3个
　　（三）评选标准：
　　1. 成立全民健身日活动领导机构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活动有计划，有总结。
　　2. 有关领导带头参与全民健身活动，有关部门配合共同组织开展本地（辖区）的健身活动。
　　3. 全民健身日活动主题突出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成果显著。
　　4. 有组织地开展大型健身活动，有影响，有力度。
　　5. 积极承担和参与市级健身日活动。

　　三、先进单位
　　（一）评选对象与数量：各市可推荐本地机关或企事业单位3个；社区居委或乡镇村委会2个；街道、乡镇具备体育职能的文体站2个；传统校2个。
　　辽宁省体育总会秘书处评选体育单项协会2-3个；
　　（二）评选标准：
　　1. 领导重视，积极组织参与全民健身日活动。
　　2. 积极开展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。
　　3. 本单位参与全民健身活动人数在70％以上。
　　4. 积极向社会开放健身场地，并为群众健身提供条件。
　　5. 积极参与市级和本地区、本单位健身日活动。
